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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第一補充文件（「第一補充文件」）為本認可產品之條款及細則第六部分及保障表的補充文件。 

除於本第一補充文件內另行釋義外，本第一補充文件內以斜體標註的詞彙需以條款及細則及本第一

補充文件所載涵意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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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限制及索償條文 

(a) 保障地域範圍 

本1(a) 節補充本條款及保障第六部分第1(a)節：  

(i) 除非另有規定，本條款及保障內所有保障將會於環球適用，美國除外。 

(ii) 對於在美國所招致的任何合資格費用，根據本條款及保障所獲得的最終賠償金額將根據本

第一補充文件第1(d)(iii)節內的公式計算，且在相關計算時， 

(aa) 任何按本條款及保障第六部分第3(a)至(k)節應付的賠償將受標準計劃條款及保障所

附的保障表內所述的賠償限額所規限； 

(bb) 本條款及保障第六部分第3(I)節、本第一補充文件第2節或第3節下的保障將不會獲

得賠償；及 

(cc) 本第一補充文件第1(c)節所述的選擇病房級別限制將不會適用。 

(iii) 以上(i)及(ii)所述的限制並不適用於在標準計劃條款及保障範圍內的條款及保障。為免存

疑，適用的標準計劃條款及保障，為按本條款及保障第四部分第1(a)、(b)或(c)節所述的

版本。 

(b) 選擇醫療服務提供者 

本1(b)節補充本條款及保障第六部分第1(c)節： 

(i) 除非另有規定，就任何由中國內地的醫院就住院所收取的合資格費用或其他費用，以下限

制將會適用: 

(aa) 若於合資格費用或其他費用產生時，該醫院並非一所指定醫院，則根據本條款及保

障所獲得的最終賠償金額將根據本第一補充文件第1(d)(iii)節內的公式計算，且在相

關計算時： 

I. 任何按本條款及保障第六部分第3(a)至(k)節應付的賠償將受標準計劃條款及

保障所附的保障表內所述的賠償限額所規限； 

II. 本條款及保障第六部分第3(I)節、本第一補充文件第2節或第3節下的保障將

不會獲得賠償；及 

III. 本第一補充文件第1(c)節所述的選擇病房級別限制將不會適用。 

 

(bb) 若於合資格費用或其他費用產生時，該醫院為一所指定醫院，則根據本條款及保障

所獲得的最終賠償金額將根據本第一補充文件第1(d)(ii)節內的公式計算。本條款及

保障內所有保障將根據本第一補充文件第1(d)(ii)節內的公式所示，受本第一補充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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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第 1(c)節所述的病房級別調整因子（如適用）所規限。 

(ii) 就本條款及保障而言，「指定醫院」是指在本公司網頁 (www.bowtie.com.hk) 所刊載之

題為「中國內地的指定醫院名單」的名單中列出的醫院。本公司可全權酌情不時修訂該名

單而毋須通知。該名單之任何修訂將被視為於本公司網頁刊載有關修訂之日生效。 

(iii) 以上(i)所述的限制並不適用於在標準計劃條款及保障範圍內的條款及保障。為免存疑，適

用的標準計劃條款及保障，為按本條款及保障第四部分第1 (a)、(b) 或 (c)節所述的版本。 

(c) 選擇病房級別 

除第1(d)(i)節內列明的標準計劃限額適用情況外，本1(c)節補充本條款及保障第六部分第1(d)節： 

(i) 除非另有規定，本條款及保障內所有保障受保障表內列明的選擇病房級別限制所規限。 

(ii) 若受保人於接受任何醫療服務時，住院的病房級別高於保障表內列明的指定病房級別，就

其相關住院日數根據本條款及保障可獲賠償的保障，將按下述作出調整： 

就保泰粉紅自願醫保計劃–普通房： 

受保人住院時的病房級別 適用的調整因子 

半私家房 50% 

標準私家房 25% 

高於標準私家房 25% 

 

就保泰粉紅自願醫保計劃–半私家房： 

受保人住院時的病房級別 適用的調整因子 

標準私家房 50% 

高於標準私家房 25% 

 

就保泰粉紅自願醫保計劃–私家房： 

受保人住院時的病房級別 適用的調整因子 

高於標準私家房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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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若保單持有人能夠提供由受保人入住的醫院發出的證據，證明受保人入住高於保障表內列

明的指定病房級別的原因，是需要接受急症治療而醫院指定病房級別病房短缺、因隔離原

因而需入住更高級別病房、或其他不牽涉保單持有人及 / 或受保人個人意願的原因，則以

上(ii)所述的調整因子並不適用。 

(iv) 以上(i)及(ii)所述的限制並不適用於在標準計劃條款及保障範圍內的條款及保障。為免存

疑，適用的標準計劃條款及保障，為按本條款及保障第四部分第1(a)、(b)或(c)節所述的

版本。 

(d) 整體保障限額及應支付保障 

(i) 就本第1節而言，「標準計劃限額適用情況」是指以上第1(a)(ii)或1(b)(i)(aa)節適用的情

況。 

(ii) 除標準計劃限額適用情況外，就任何合資格費用及其他費用，按本條款及保障可獲賠償的

金額將按下列算式釐定： 

可獲賠償等

於  

1. 於應用不保事項後及賠償限額前，根據本條款及保障可獲賠償的合

資格費用或其他費用的金額 

2. 乘以調整因子(如適用)(見本第一補充文件第1(b)(i)(bb)及1(c)(ii)節)  

3. 並受限於保障表註明的賠償限額的餘額(即保障表註明的賠償限額

減 於同一保單年度已賠償的金額) 

4. 減自付費的任何餘額(如適用) 

(iii) 在標準計劃限額適用情況下，就任何合資格費用，按本條款及保障可獲賠償的金額將按下

列算式釐定： 

可獲賠償等

於  

1. 於應用不保事項後及標準計劃條款及保障賠償限額前，根據標準計

劃條款及保障第六部分第3(a)至(l)節可獲賠償的合資格費用的金額 

2. 並受限於標準計劃條款及保障保障表註明的賠償限額的餘額(即標

準計劃條款及保障所附的保障表註明的賠償限額減於同一保單年度

就標準計劃限額適用情況下已賠償的金額) 

3. 減自付費的任何餘額(如適用) 

 

(iv) 如有任何在本條款及保障下可獲賠償的合資格費用或其他費用，已由任何其他保險保障或

根據本條款及保障第七部分第13節獲得賠償，該已獲賠償的金額將在相關保單年度的自

付費餘額（如適用）予以扣減。 



 

58 

本頁內容屬於自願醫保認可產品(編號: F00060)的條款及保障。 

 

(v) 所有根據本條款及保障（包括標準計劃條款及保障，如適用）可獲得的賠償，除非額外列

明，將會扣減任何適用的自付費餘額，而扣減任何適用自付費餘額前的賠償金額，將計入

保障表內列明相應的賠償限額、相關保單年度之每年保障限額及終身保障限額。 

(vi) 如根據第1(d)(ii)節內的公式計算的可獲賠償，低於根據第1(d)(iii)節內的公式計算的可獲

賠償，本公司將賠償後者。 

(e) 減少或取消自付費 

(i) 一旦符合以下(aa)及(bb)項列出的條件時，保單持有人可行使一次性權利以減少或取消自

付費而毋須重新核保及毋須再提供受保人的可保證明，惟須視乎屆時可提供的自付費選

擇： 

(aa) 該要求須在受保人年齡年滿五十五(55)、六十(60)、六十五(65)、七十(70)、七十五

(75)或八十(80)歲當日或緊隨的續保日不少於三十(30)日前提出；及 

(bb) 受保人已連續兩(2)個保單年度持續受保於保單。 

保單持有人可選擇是否行使相關權利及行使相關權利的年齡。 

(ii) 以上(i)所述的權利，僅可在受保人一生內行使一(1)次。 

(iii) 為免存疑，以上(i)及(ii)不影響保單持有人行使其權利作出以下(aa)及(bb)項列出的要求: 

(aa) 於任何的續保日，保單持有人有權毋須重新核保及毋須再提供受保人的可保證明而

向本公司要求增加自付費，惟須視乎屆時可提供的自付費選擇；及 

(bb) 於任何的續保日，保單持有人有權向本公司要求在重新核保的情況下減少或取消自

付費，惟本公司可按本公司當時適用的核保慣常做法全權酌情決定接受或拒絕該等

要求。 

(iv) 就在增加、減少或取消自付費生效的續保日當日或之後所招致合資格費用及其他費用，可

獲賠償金額將受相關已變更的自付費所規限。 

(v) 為免存疑，在變更自付費後，保單的保費會根據當時適用的標準保費表、受保人在相關續

保日的年齡和所選的自付費選項調整。一般而言，在減少或取消自付費後，保費會增加；

而在增加自付費後，保費則會減低。任何就本條款及保障徵收的附加保費，只要在當時有

效及適用，將繼續應用於保費的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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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額外保障 

(a) 意外急症門診治療 

資格 

(i) 一旦符合以下(aa)、(bb)及(cc)項列出的條件時，本保障將賠償就接受急症門診治療所收取的合

資格費用： 

(aa) 受保人因受傷導致急症； 

(bb) 受保人於相關意外發生後二十四(24)小時內，在醫院門診部或急症室以日症病人身份接受

醫療服務；及 

(cc) 以上(bb)項所述的醫療服務與以上(aa)項所述的受傷直接有關及由其導致。 

支付賠償 

(ii) 本保障將賠償受保人所招致的下列費用，並受保障表內的保障限額所規限: 

(aa) 註冊醫生的診症費用； 

(bb) 由註冊醫生處方、並且在門診治療期間及治療後最多四(4)週內服用的西藥； 

(cc) 化驗檢查及其報告； 

(dd) 診斷成像服務，包括超聲波及 X 光以及其分析；及 

(ee) 其他醫療相關費用，涵蓋敷藥及靜脈注射（包括注射液）的費用。 

支付賠償順序 

(iii) 若本保障下的合資格費用亦包含在條款及細則第六部分第3節的保障範圍内，則將按下列順序支

付有關合資格費用： 

(aa) 本第2(a)節； 

(bb) 條款及細則第六部分第3節。 

為免存疑，有關訂明診斷成像檢測的合資格費用將只按條款及細則第六部分第3(i)節賠償，而在

本保障下將不獲賠償。 

(b) 門診腎臟透析 

資格及支付賠償 

(i) 一旦符合以下(aa)及(bb)項列出的條件時，本保障將賠償就接受血液透析或腹膜透析所收取的合

資格費用： 

(aa) 受保人以日症病人身份進行血液透析或腹膜透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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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 註冊醫生經過審慎的專業判斷，建議以上(aa)項所述的血液透析或腹膜透析，並以書面

證明。 

支付賠償順序 

(ii) 若本保障下的合資格費用亦包含在條款及細則第六部分第3(k)節的保障範圍内，則將按下列順序

支付有關合資格費用： 

(aa) 本第2(b)節； 

(bb) 條款及細則第六部分第3(k)節。 

(c) 出院後 / 日間手術後每日家中看護費 

資格 

(i) 一旦符合以下(aa)至(ee)項列出的條件時，本保障將按以下(ii)賠償護理服務供應者就提供予受保

人的每日護理服務所收取的合資格費用： 

(aa) 受保人已經出院或已接受日間手術，並且： 

I. 該住院按條款及細則第六部分第3(a)節病房及膳食保障可獲賠償； 

II. 該住院按條款及細則第六部分第3(e)節深切治療保障可獲賠償；或 

III. 該住院或日間手術按條款及細則第六部分第3(f)節外科醫生費保障可獲賠償； 

(bb) 每日護理服務是由合資格護士提供予受保人而非任何其他人； 

(cc) 每日護理服務是在保障表列明的期間提供； 

(dd) 註冊醫生經過審慎的專業判斷，建議每日護理服務，及認為每日護理服務與導致以上(aa)

項所涉的住院或日間手術的原因（包括其併發症）直接有關及非涉及任何其他原因，並以

書面證明；及 

(ee) 在提供每日護理服務前已獲本公司書面批准。 

支付賠償 

(ii) 本保障將賠償護理服務供應者就提供予受保人的每日護理服務所收取的合資格費用，並且: 

(aa) 如於同一時段有多於一(1)名合資格護士提供予受保人每日護理服務，本保障將只賠償當

中最高合資格費用的一(1)位。提供護理服務時段的數目沒有限制。 

(bb) 不論於某一日: 

I. 護理服務於全日或部分時間提供；及 

II. 共提供多少個護理服務時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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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計算保障限額而言，該日均會被算作一(1)日。 

(cc) 本保障的賠償受保障表內的保障限額所規限。 

(d) 康復治療 

資格及支付賠償 

(i) 一旦符合以下(aa)至(dd)項列出的條件時，本保障將賠償就接受康復治療所收取的合資格費用及

其他費用，並受保障表內的保障限額所規限： 

(aa) 受保人已經出院； 

(bb) 受保人在以上(aa)項所述的出院後入住康復中心； 

(cc) 以上(bb)項所述的入住是在保障表列明的期間發生； 及 

(dd) 註冊醫生經過審慎的專業判斷，建議以上(bb)項所述的入住，及認為以上(bb)項所述的入

住與導致以上(aa)項所涉的住院的原因（包括其併發症）直接有關及非涉及任何其他原

因，並以書面證明。 

支付賠償順序 

(ii) 若本保障下的合資格費用亦包含在條款及細則第六部分第3(k)節的保障範圍内，則將按下列順

序支付有關合資格費用： 

(aa) 條款及細則第六部分第3(k)節; 

(bb) 本第2(d)節。 

(e) 住院陪床費 

資格及支付賠償 

(i) 一旦符合以下(aa)及(bb)項列出的條件時，本保障將賠償在受保人住院期間陪伴受保人的一(1)

位人士在相同病房級別所使用的一(1)張額外床所收取的費用： 

(aa) 受保人曾經住院；及 

(bb) 以上(aa)項所述的住院按條款及細則第六部分第3(a)節的病房及膳食保障可獲賠償。 

(f) 善終及紓緩治療 

資格 

(i) 一旦符合以下(aa)至(dd)項列出的條件時，本保障將按以下(ii)作出賠償： 

(aa) 受保人被無可置疑地確診患上末期疾病； 

(bb) 受保人直接因以上(aa)項所述的末期疾病相關的傷病引致住院並已經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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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 受保人在保障表列明的期間入住善終或紓緩治療院舍；及 

(dd) 註冊醫生經過審慎的專業判斷，建議以上(cc)項所述的入住善終或紓緩治療院舍，及認為

符合以上(aa)、(bb) 及(cc)項列出的條件，並以書面證明。 

支付賠償 

(ii) 本保障將賠償善終或紓緩治療院舍就提供予受保人的住宿、照顧及護理服務所收取的下列合資

格費用及其他費用，並受保障表內的保障限額所規限: 

(aa) 住宿及膳食； 

(bb) 合資格護士提供的護理服務； 

(cc) 註冊醫生處方及留宿期間服用的西藥；及 

(dd) 身心靈支援照料。 

(g) 出院後 / 日間手術後的中醫治療 

資格及支付賠償 

(i) 儘管條款及細則第七部分第10節另有規定，本保障將按條款及細則第六部分第3(k)節賠償就受

保人在出院或日間手術後，由中醫師提供的跟進門診（包括但不限於診症、治療及處方藥物，

除非另有說明不會賠償）的費用。有關門診必須在保障表列明的期間進行，並與需要住院或進

行日間手術的傷病（包括其併發症）直接有關。為免存疑，本公司不會就本保障按條款及細則

第六部分第3(k)(ii)節要求任何書面建議。 

本保障不會賠償穴位按摩、推拿及任何下列傳統中藥：姬松茸、羚羊角粉、鹿茸、冬蟲夏草、燕

窩、阿膠、靈芝、各種人參、海馬、麝香、珍珠粉及紫河車。 

 

3. 其他保障 

(a) 日間手術現金保障 

資格 

(i) 一旦符合以下(aa)及(bb)項列出的條件時，本保障將賠償予保單持有人： 

(aa) 受保人接受任何以日間手術形式提供的手術；及 

(bb) 以上(aa)項所述的手術按條款及細則第六部分第3(f)節的外科醫生費保障可獲賠

償。 

支付賠償 

(ii) 本公司將賠償保障表訂明的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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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為免存疑，本保障的賠償不會影響及 / 或取代任何按條款及細則第六部分第3(f)、(g)及(h)

節的外科醫生費、麻醉科醫生費及手術室費保障作出的賠償。 

(iv) 本保障的賠償不受每年保障限額、終身保障限額、自付費或調整因子所規限。 

(b) 第二索償津貼 

資格 

(i) 一旦符合以下(aa)及(bb)項列出的條件時，本保障將賠償予保單持有人： 

(aa) 受保人曾經住院或接受任何以日間手術形式提供的手術；及 

(bb) 受保人受其他保險公司所提供的任何其他個人或團體償款住院保險計劃之保障，而

該等其他保險公司就根據本條款及保障第六部分或本第一補充文件第2節可獲賠償

的合資格費用或其他費用已作部分或全數支付賠償。 

支付賠償 

(ii) 本保障將就以上(i)(aa)項所述的每日住院或日間手術賠償保障表訂明的金額。 

(iii) 不論受保人於某一日內共接受多少個日間手術，就計算保障限額而言，該日均會被算作一

(1)日。 

(iv) 本保障的賠償不受每年保障限額、終身保障限額、自付費或調整因子所規限。 

(c) 醫療疏忽保障 

資格 

(i) 一旦符合以下(aa)、(bb) 及(cc)項列出的條件時，本公司將就本保障向保單持有人作出賠

償： 

(aa) 受保人在醫院接受任何醫療服務時，因註冊醫生或合資格護士的任何疏忽而直接導

致死亡，及該死亡非涉及任何其他原因; 

(bb) 以上(aa)項所述的死亡在按事故發生所在地法律下之有關政府當局記錄構成以上

(aa)項所述的疏忽的事故發生後起計的三十(30)日內發生；及 

(cc) 以上(aa)項所述的疏忽已經事故發生所在地法律下之有關政府當局確認。 

支付賠償 

(ii) 一旦符合以上(i)列出的全部條件，本公司將一筆過賠償保障表訂明的金額。為免存疑，本

保障將支付賠償予保單持有人或保單持有人的遺產（如適用）。 

(iii) 本保障的賠償不受每年保障限額、終身保障限額、自付費或調整因子所規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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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完全及永久失去自理能力入息保障 

完全及永久失去自理能力的釋義 

(i) 就本3(d)節而言，「完全及永久失去自理能力」是指受保人最少連續六(6)個月失去進行下

列日常生活活動中的任何三(3)項或以上的能力: 

(aa) 移動：自行從一張椅子、床或輪椅起身或坐／躺下，無需他人協助﹔ 

(bb) 行動：自行在室內的平地上從一間房間移動至另一間房間，無需他人協助﹔ 

(cc) 如廁：自發控制膀胱及大腸功能，以保持個人衛生﹔ 

(dd) 穿衣：自行穿著及除掉一切所需衣物、矯正或保護器具、義肢及其他手術器具，無

需他人協助﹔ 

(ee) 洗澡／淋浴：自行在浴缸或淋浴間進行沐浴或淋浴（包括進出浴缸或淋浴間）或使

用其他方式洗澡，無需他人協助﹔或 

(ff) 進食：自行進食食物，無需他人協助， 

而在緊接導致以下(ii)(aa)項所述住院的原因發生前，受保人必須能夠進行相關日常生活活

動。 

 

資格 

(ii) 一旦符合以下(aa)至(dd)項列出的條件時，本公司將就本保障向保單持有人作出賠償： 

(aa) 受保人曾經住院或已經出院，並且在住院第一(1)天起計的過去三十六(36)個月沒有

完全及永久失去自理能力； 

(bb) 受保人在以上(aa)項所述的住院第一(1)天起計的八(8)個月內，完全及永久失去自理

能力； 

(cc) 受保人完全及永久失去自理能力與導致以上(aa)項所述的住院的原因（包括其併發

症）直接有關，及非涉及任何其他原因；及 

(dd) 註冊醫生經過審慎的專業判斷，認為符合以上(aa)、(bb) 及(cc)項列出的條件，並

以書面證明。 

支付賠償 

(iii) 一旦符合以上(ii)列出的全部條件，本公司將就本保障作出首次賠償。為免存疑，首次賠

償的最早時間為以上(i)所述的失去進行日常生活活動能力的連續六(6)個月之後。 

(iv) 本公司將於保障表列明的整段時間就本保障作出賠償。為免存疑，即使受保人於保障表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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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的期間身故，本保障的賠償仍將於該整段時間持續支付予保單持有人或保單持有人的遺

產（如適用）。 

(v) 本保障的賠償不受每年保障限額、終身保障限額、自付費或調整因子所規限。 

 

 

 

 

 



 

66 

本頁內容屬於自願醫保認可產品(編號: F00060)的條款及保障。 

 

4. 補充釋義 

就本第一補充文件第1至3節而言，字詞及表述必須按照以下所述解釋: 

「高於標準私家房」 是指於醫院列為總統套房、貴賓房或豪華房，設施或裝潢比標準私家房較高級

的房間。 

「中醫師」 是指任何以下人士 – 

(a) 具有正式資格並已按香港法例第549章《中醫藥條例》在香港中醫藥

管理委員會註冊，或在香港境外的司法管轄區內由本公司接受為具有

同等效力的團體註冊；及 

(b) 在香港或在受保人接受服務的香港境外的司法管轄區，經當地法例許

可提供中醫服務。 

下列人士在任何情況下均不包括在内 – 受保人、保單持有人、或保單持有人及 / 

或受保人的保險中介人、僱主、僱員、直系親屬或業務夥伴（除非事先經本公

司的書面批准）。 

「合資格護士」 是指符合以下資格的護士 –  

(a) 具有正式資格並已按香港法例第164章《護士註冊條例》在香港護士管理局

註冊，或在香港境外的司法管轄區內由本公司接受為具有同等效力的團體註

冊；及 

(b) 在香港或在受保人接受服務的香港境外的司法管轄區，經當地法例許可提供

護理服務。 

下列人士在任何情況下均不包括在内 – 受保人、保單持有人、或保單持有人及 / 

或受保人的保險中介人、僱主、僱員、直系親屬或業務夥伴（除非事先經本公

司的書面批准）。 

「康復中心」 是指醫院除外的機構，並– 

(a) 按其所在地區的法律妥為成立及註冊，以提供院舍式的康復服務； 

(b) 指為身體受傷、身體功能障礙或身體殘疾提供物理治療、職業治療及其他

復康治療；及 

(c) 非主要作為戒酒或戒毒中心、自然療養院或水療中心。 

「半私家房」 是指於醫院列為半私家房的房間。如醫院沒有列明病房分類，半私家房是指不

多於二(2)名人士共用，並設有共用浴室的單人床或雙人床房，但不包括任何標

準私家房或以上的病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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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私家房」 是指於醫院列為單人或私人房的房間。如醫院沒有列明病房分類，標準私家房

是指於醫院內連私人浴室但不連廚房、飯廳或客廳的標準單人床房，並不包括

醫院內的總統套房、貴賓房或豪華房。 

「入住」 是指以下任何一項: 

(a) 受保人純粹為接受醫療服務(血液透析或腹膜透析除外)入住康復中心，並於

該康復中心留診不少於連續六(6)小時； 

(b) 受保人純粹為接受由相關註冊人員提供的醫療所需的物理治療、職業治療

或言語治療入住康復中心，並於該康復中心留診不少於連續一(1)小時。 

「末期疾病」 極可能在十二（12）個月內使受保人身故的疾病。 

「普通房」 是指醫院列為普通房的房間。如醫院沒有列明病房分類，普通房是指在醫院內

設多 於兩(2)張病床的房間，但不包括任何半私家房或以上的病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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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補充文件 

（適用於保泰粉紅自願醫保計劃） 

增值稅和商品及服務稅納入為合資格費用 

 

本第二補充文件（「第二補充文件」）將附加於本條款及保障並構成其一部分。除另行釋義外，在本條款及

保障和在本第二補充文件中所使用的字詞及表述，具有相同的涵意。 

 

本第二補充文件將由保單生效日起生效。 

由保單生效日開始，以下條款及細則將應用於條款及保障： 

1. 本第二補充文件的條款及細則將適用於在保單生效日當日或之後所招致的合資格費用，合資格費用將

包括就傷病所需的醫療服務而徵收的增值稅和商品及服務稅（如有）。 

2. 就本條款及保障第7部分第13節而言，任何已退還予保單持有人或受保人（視情況而定）的增值稅和商

品及服務稅將根據該第13節不受保障，並不得根據本條款及保障獲得支付。 

釋義 

「增值稅和商品及服務稅」 是指增值稅、商品和服務稅或其他性質類似的稅項、關稅或徵費，有關費用由

相關稅務或類似機構，或政府部門就傷病所需的醫療服務而招致的費用收取或

徵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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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補充文件 

（適用於保泰粉紅自願醫保計劃） 

香港公營醫院及私營醫院納入醫院的釋義 

 

本第三補充文件（「第三補充文件」）將附加於本條款及保障並構成其一部分。除另行釋義外，在本條款及

保障和在本第三補充文件中所使用的字詞及表述，具有相同的涵意。 

本第三補充文件將由保單生效日起生效。 

 

由保單生效日開始，第八部分「釋義」中「醫院」的解釋應包括香港的公營醫院及私營醫院，詳情如下：  

釋義 

「醫院」 是指按其所在地法律妥為成立及註冊為醫院的機構，為不適及受傷的住院病人提供

醫療服務，並 –  

(a) 具備診斷及進行大型手術的設施，或屬於《醫院管理局條例》（香港法例第 113 

章）所界定的公營醫院或是根據《私營醫療機構條例》（香港法例第 633 章）領有

牌照的醫院；  

(b) 由持牌或註冊護士提供二十四 (24) 小時護理服務；  

(c) 由一(1)位或以上註冊醫生駐診；及  

(d) 非主要作為診所、戒酒或戒毒中心、自然療養院、水療中心、護理或療養

院、寧養或紓緩護理中心、復康中心、護老院或同類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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